“干审判工作没有一点吃苦精神是不行的”

            ——记贵阳市云岩区法院第一人民法庭法官雷菲

本报记者 张健 实习生 吴学思 

“只要能为老百姓减少诉累，通过我的调解和审理，双方能够高高兴兴结案，息诉止纷，再苦再累也值！”在一桩离婚案件的调解中，一向细心的雷菲此时详细询问了双方当事人是如何认识、感情基础怎样等后，深入细致地与他们进行交谈，使他们尽量能达成调解协议，避免通过判决来结案。这是11月19日记者在贵阳市云岩区法院第一法庭民事纠纷调解室看到的一幕。

据了解，现年36岁的雷菲是云岩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审判员，1995年考入云岩区人民法院，2002年被任命为审判员。十几年来一直战斗在民事审判工作第一线。起初，她在民三庭工作，该庭主要受理云岩区范围内各种劳动争议、房屋侵权、破产纠纷等案件。她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和审案方法，尤其是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中，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搭起了一座座沟通的桥梁。在审理原告付仁丽诉被告贵州柏顿酒店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时，因该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，作为原告的劳动者处于劣势，而被告又为贵阳市著名的外资酒店。雷菲接手该案后，多次与双方当事人交谈，让原、被告双方都换位思考自己的行为，最终作出了双方都满意的处理结果。

云岩区法院第一法庭地处城郊结合部的三桥，辖区有五个街道办事处、八个村，涉及人口25万人。由于社情复杂，民事纠纷案件量多，雷菲调到该庭后挑大梁。2006年3月，雷菲接受了贵阳乐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50多住户的物业管理合同纠纷案，原告称公司进驻小区近两年，从未收到过被告住户的物业管理费，多次与住户协商遭到拒绝，而被告大多是市政建设拓宽道路拆迁安置户，考虑到当事人人数众多，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，她便上门挨家挨户与住户谈心，了解住户的具体情况，通过走访发现大多数住户都是低保户，无能力交纳物业管理费。为妥善解决此案，她多次对住户进行说服教育，积极与原告进行协商，使双方都认识到住户与物管公司需要维护好长期合作的关系，最后案件达成了调解，使该案审理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走进云岩区法院第一法庭办公室，一摞摞摆放整齐、已审结的案件卷宗展现在眼帘，该庭庭长闫仁益指着卷宗对记者说：“这24捆已清理出来1800多件已审结的案件全是雷菲承办的，发回重审、改判率均在1%以下，且案件无一件申诉上访，无一件超法庭审限，年均调解率近70%，当庭宣判率达到80%以上。”对此，闫仁益如数家珍，从2005年至今，雷菲每年审结的案件均在300件以上。其中2008年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324件，结案率100%，2009年共审结各类案件326件，结案率100%。

提起雷菲，同事杨宏很感慨：“雷姐很精干、案情分析能力强、办案效率高。自调到一庭后，法庭案多人少，尽管她是女同志，但她却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案件审理工作。”

当问及如何处理好错综复杂的民事案件时，雷菲十分坦言，面对这种情况，只有耐心、反复询问和解释，自己也才能分清案件实情，还得考虑当事人双方的各自情况，依据法律尽量为他们作协调工作。

“怎样对待自己主办的棘手案件？”当记者追问起这个话题时，她说：“近年来新型案件越来越多，有些甚至找不到审判的法律依据，这时只有找其他法官一起商量，想办法妥善予以解决。”

云岩区法院副院长张雪松说：“雷菲是个优秀法官，她勤奋好学、业务能力强、人干练，她这样全身心投入工作，是基于她对审判工作的热爱。经她办理的案件数量多、质量好，但在这样大的工作量的压力下，她还不断通过看书、听专家讲坛等方式学习，为自己充电，这对于一个基层法官特别是女法官来说是很不容易的。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自从事审判工作以来，雷菲每年均被贵阳市、云岩区两级法院评为“办案能手”，2007年荣获了全市法院系统“民事调解排行榜标兵”殊荣；2006年至2008年连续三年因工作业绩突出年终考核为优秀等次；2007年、2008年两次被贵阳市中级法院授予个人“三等功”荣誉称号；2009年荣获“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先进个人” 荣誉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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